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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科技大學主管會議-防疫_第 30次 

會議時間：109 年 9月 15日 13:10-15:00 

地點：校本部第二教學大樓 6樓貴賓室 

會議主席：校長 

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工作報告 

壹、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月 14日疫情通報 

國內即時疫情 

累計確診 新增案例 累計死亡 解除隔離 

499 1 7 476 

累計 407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艦隊及 1例不明 

 

國外即時疫情 

全球累計 28,883,504例確診，其中 922,197 例死亡（分布於 187個國家/地區） 

統計至 9/14上午 7：45 

確診數前 5個國家/地區 死亡數前 5個國家/地區 

美國 印度 巴西 俄羅斯 祕魯 美國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英國 

6,516,861 4,754,356 4,330,455 1,059,024 722,832 194,033 131,625 78,586 70,604 41,717 

貳、林口本部 9月 14日列管 8位。(因保護個資與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相關疫調不公開) 

參、8/27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者於檢疫或隔離期間，若有就醫需求，只能搭

乘防疫計程車或救護車就醫，不得自行就醫，更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肆、預計入學幼保系陸生訂 9月 15日(二)吉祥航空 HO1309(上午 9:00-上午 11:10)班機入境。在大

廳處會由校方專員舉牌「長庚科技大學接駁專車」的接機牌，至入境防疫櫃檯辦理報到，並

同步安排專車直達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14天(9/16-9/29)。居家檢疫 14天期滿後需全程戴口罩返

校自主健康管理 7 天(9/30-10/6)，9 月 30 日返校後安排該位境外生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自主

健康管理期間為確保戴口罩與勤洗手政策落實，避免同學在寢室因戴口罩造成生活不適，境

外生需入住本校所安排之自主健康管理區 7天，期滿後才可返回寢。 

伍、依據教育部 9 月 8 日來文，因應大專校院 109 學年度校園防疫工作注意事項，訂定本校開學

防疫措施如下： 

項次 工作事項 執行作法 負責單位 

1 健康監測機制相關注
意事項 

1. 大型集會場所，主辦單位須實施體溫量測。 

2. 洽公人士需由邀請單位事前發給訪客健康關懷
單，並於到校當日確認無發燒始可進入校園。
每週各單位將健康關懷單交至環安室保存備
查。非預期訪客需由受訪單位進行體溫監測並

請訪客填寫健康關懷單。 

3. 三棟宿舍進出皆以體溫測量儀進行體溫監測。 

4. 9月 14日 17:10-18:00 進行全校衛生股長訓
練，進行防疫衛教與疫情通報。 

5. 9月 16日 18:20-19:05 進修部幹部訓練課程請
衛保組就衛生股長作講授課程與防疫訓練。 

衛保組 

事務組 

環安室 

教務處 

住輔組 

進推處 

2 社交距離及佩戴口罩 1. 進出校園餐廳、電梯、宿舍、教室須佩戴口罩 衛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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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注意事項 2. 教室、會議室或活動場所需保持通風，窗戶對
開。若空間足夠請採梅花座，若無法維持社交
距離場所，須佩戴口罩。 

3. 宣導用餐時須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餐廳內常
設之餐桌以隔板進行區隔。 

保管組 

事務組 

環安室 

教務處 

進推處 

3 大型集會活動防疫注
意事項 

1. 大型集會活動場所需保持社交距離，若無法維
持須佩戴口罩，並需於出入口提供 75%酒精
消毒雙手及量測體溫。 

2. 落實實名制，執行場所人流管制及環境消毒。 

3.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4. 宣導用餐時須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餐廳內常
設之餐桌拆除部分座椅，並減量擺放，以維持
用餐距離。     

課外組 

進推處 

4 教室及學習場域環境
通風及定期消毒注意
事項 

1. 教室需保持窗戶對開、空氣流通。 

2. 教室每週固定定時大清潔與消毒 2次，每日進
行小清潔與小消毒。一般教室由各班級執行，

專業教室由所屬科系單位執行。 

3. 教室實施以下措施： 

 (1)進入教室一律佩戴口罩，以保護師生健康與
安全。 

 (2)為確保師生健康與安全，全校(包含林口日間
部、進修部，嘉義日間部、進修部)啟動點名
與固定座位安排機制，由授課教師實施課堂
固定座位安排，落實點名機制，實際掌控每
位學生的出缺席情況，達到了解學生缺曠課
情形，並追蹤缺曠課學生的健康狀況，達到
師生健康的維護。 

 (3)上課時，教室窗戶與門均打開，達到充分空

氣流通。 

 (4)每間教室備有 1瓶漂白水與 2條抹布。 

   A.每天至少實施清潔與消毒 2次，用抹布與漂
白水清潔桌椅。 

B.每天請同學務必勤洗手，達到手部清潔。 

4. 提供稀釋次氯酸鈉消毒液供各班級使用。 

5. 電梯按鈕加貼保護膠膜，每日上下午以酒精進 

   行消毒。 

衛保組 

總務處 

教務處 

進推處 

5 體育課程教學實施注
意事項 

1. 體育課程教學實施：室內外體育課程教學，應
保持社交距離；如無法維持社交距離，即應佩
戴口罩。 

2. 游泳課：(9/21-10/23)(體育大學游泳池防疫措
施要點及 109年 6月 29日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營業衛生水質檢驗報告如附件)。 

(1)入場實名制、入場量測額溫。 

   (2)游泳池定期消毒及清潔：每日消毒 2次。 

   (3)游泳池水質餘氯值檢測：體育大學游泳池   

    為自動加藥系統，當偵測低於 1.2PPM 時將  

    自動加藥，高達 2.0PPM 時自動停止加藥。 

    泳池除自動加藥系統外，尚採定期人工檢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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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 

6 校園空間開放注意事
項 

1. 校園空間不開放校外人士使用。 

2. 洽公人士由受訪單位執行實名制登錄與體溫量

測。 

3. 學生活動中心(含社團辦公室及舞蹈教室)、演
藝廳、搖滾倉庫等場地，僅開放校內師生借
用，配合落實實名制，並於出入口提供 75%

酒精消毒雙手及量測體溫和佩戴口罩。 

4. 執行場所人流管制及環境消毒，並需保持室內
空氣流通。 

5. 體育場館(體育館、第一教學大樓地下室)開放
本校教職員生體育課程使用。 

6. 體育館一樓綜合球場、體適能中心擬自 9/21

起開放課後使用。 

7. 學校宿舍具有密閉空間、密集場所和密切接觸
的「三密」特性，為保護全體住宿師生健康與

安全，宿舍防疫措施如下： 

(1) 為保護住宿師生健康和安全，教職員生進
入宿舍區一律全程佩戴口罩，未戴口罩者
不得進入宿舍區。 

(2) 搭乘宿舍電梯請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
勿交談。 

(3) 住宿生須每週進行寢室環境清潔及消毒。 

(4) 住宿師生若出現發燒或新型冠狀肺炎相關
症狀，請立即通報宿舍生輔員並就醫。 

(5) 非住宿學生須依學校宿舍管理規定，不得
擅自留宿。 

(6) 嚴禁家長與訪客進出宿舍，若有廠商洽公

者須落實登記。 

事務組 

課外組 

體育室 

住輔組 

7 停課標準相關注意事
項 

1. 1. 停課後辦理校園消毒工作。 

2. 2. 復課、復學前辦理校園消毒工作。 

3. 3. 停課標準：依據中央指揮中心疫情調查通報處 

4.    理，並依據下述原則辦理。 

(1) 有 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  

定病例，該師生所修/授課程之班級進行停
課。  

(2) 有 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 

     為確定病例，該校區進行停課。 

(3) 停課期程以 14 天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展 

     延。 

  (4) 前述(1)至(2)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  

     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 

     適當之調整。 

  (5)醫事類專業科系依「醫、牙、護理、藥學 

及醫事檢驗復健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教
育部 109 年 2 月 10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016538號函)辦理。其他校外實習課依

衛保組 

事務組 

住輔組 

進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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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年 2月 11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90019309 號函辦理。 

4. 班級停課： 

  若有班級停課，本校所使用教室進行全面性消  

  毒及環境清理作業。校區停班停課後，進行整 

  個校區的全面性消毒及環境清理作業。 

5.復課原則與措施：與確定病例有接觸史之師      

生，經居家隔離期程結束，確認解除居家隔離
後，進行相關課程復課；或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備
後，進行全校區復課，並採以下安心就學措施，
協助學生安心學習。 

  (1)學生因個人居家檢疫或隔離，得以通訊方式 

    向學務處請假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 

    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不受缺課扣考、 

    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2)學生若因應防疫措施缺課，教師應協助提供 

    教材供學生自主學習，並給予彈性評量或復 

    課時進行補救教學，不記錄缺曠課。 

(3)若因群聚感染需團體、班級實施隔離自主 

    管理時，相關課程得配合進行停課。停課期 

    間結束復課的課程得另協調時間補課或以延 

    長上課週次方式補課。 

(4) 實習課程補課由教務處協調各系所調整規 

劃；臨床實習課程學系依據教育部作業原則辦 

理（請參閱附件「醫、牙、護理、藥學及醫事 

檢驗復健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 

6. 補課原則：採線上學習或擇期進行補課事宜，  

   並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 

7. 考試成績採計：本校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  

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
績，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8. 課程補課與線上學習安排： 

  (1)課程可採線上學習或擇期進行補課事宜，   

    並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 

    (2)課程線上學習： 

      A.課程負責教師應於本校 e-Campus 系統提 

        供課程數位教材，包括學習目標、內容及   

        重點整理等資料，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教  

        學，亦可使用學校 Cisco Webex 軟體或   

        進行同步的線上教學，或與學生約定上課   

        時間進行同步直播(Facebook、LINE、  

        YouTube、WeChat 等)，或使用線上會議 

        系統(如 Skype)進行教學，幫助學生自主 

        學習。 

      B.老師亦可自製課程影片上傳到數位學習 

        平台供學生做非同步學習。 

6. 9.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調查結果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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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會議決議執行。 

8 教職員生出國注意事
項 

1. 教職員生出國案件應先採取替代措施，避免非
必要、非急迫之出國；倘若教職員生有出國必

要性、急迫性時，需事先向主管提出簽呈，由
校長評估裁示。 

2. 境外生應避免非必要、非急迫之出國，倘若境
外生有出國必要性、急迫性時，入境流程與防
疫措施一律依照教育部規定辦理，出國前該生
須知會導師及衛生保健組，以利返國後辦理健
康監測事宜。 

3. 教職員如有出國，請人事室知會環安室健康服
務護理師，以利返國後辦理健康監測事宜。 

環安室 

生輔組 

國交中心 

人事室 

9 防疫期間教職員生因
出現症狀需請假相關
注意事項 

1. 教職員生若出現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
道症狀或有腹瀉、失去嗅覺、味覺等相關症
狀，應立即就醫診治，避免到校上課上班。 

2. 學生因上述原因，可以請防疫假。同步啟動安

心就學措施，協助學生安心學習。 

3. 教職員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期間請假規定辦理。 

生輔組 

衛保組 

環安室 

人事室 

進推處 

10 居家檢疫期滿後 7日
內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注意事項 

1. 在校 7天須全程佩戴口罩，學生須入住自主健
康管理區，早晚量測體溫並記錄健康狀況及活
動史。若有任何症狀，隨時通知衛保組或住輔
組，協助就醫。 

2. 就醫流程請依照學校規定。 

衛保組 

住輔組 

11 幼兒園防疫事項 1.請家長每天上學前先行幫幼兒量體溫，幼 

  兒若有不舒服或發燒(額溫超過 37.5度 

  (含)，即測量耳溫，耳溫若超過 38度 

  (含)，請先在在家中休息觀察，如有需要 

  請立即就醫。 

2.開學後，幼兒入園即戴上口罩，確實洗手 

  並於入園及中午測量一次體溫；請家長 

  幫幼兒每日準備 2-3片口罩，並放入夾鏈袋 

  中及一個口罩盒於書包，若口罩沾到分泌 

  物或弄髒，會更換口罩，口罩盒為幼兒將 

  口罩取下時可放入，避免感染。 

3.為減少幼兒園人員進出，早上家長接送務 

  必戴口罩，僅在園門口接送不入園，除 

  開學第一週新生家長陪讀外，若有必要入 

  園請測量體溫及洗手，並於早上九點前 

  離開幼兒園，讓班級老師與幼兒進行課程 

  活動。 

4.自 9/14(一)起，家長接送皆須測量體溫並 

  採實名制。 

5.教室一律開窗，保持空氣流通。 

6.幼兒園將加強衛教宣導，也請家長避免帶 

  幼兒出入通風不良且人群聚集之場所。 

幼兒園 

 


